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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

114 年勞裁字第 04 號案 

【裁決要旨】 

雙方團體協商中申請人關於調薪之主張，均係針對申請人會員或所1 

有員工為對象，並未對單一或多數職類為調薪之請求，更未涉及專科2 

護理師週年津貼 3 年累計發給之限制，足認申請人於團體協商關於3 

調薪部分，自始即係以申請人會員或所有員工為對象，並未包括專科4 

護理師之週年津貼在內。再參諸申請人亦不爭執相對人所稱全院員5 

工約 2,900 人左右，而因相對人取消麻醉專科護理師（含準麻醉專科6 

護理師）須任職滿 3 年始能領取 2,250 元週年津貼之限制後，因此可7 

領得週年津貼 2,250 元之人數為 8 人、其中 1 人為工會會員之事實，8 

顯見因此部分調整而受影響之人數輕微，實與上開申請人團體協商9 

關於調薪部分，多係針對申請人會員或全體員工為對象有所不同。依10 

此，既然申請人於團體協商提出關於調薪部分，並未包括專科護理師11 

週年津貼累計發給之 3 年限制在內，則相對人縱於團體協商期間內，12 

取消麻醉專科護理師（含準麻醉專科護理師）任職須滿 3 年始能領13 

取 2,250 元週年津貼之限制，即非屬本件團體協商關於調薪討論之範14 

圍，自無所謂違反誠信協商原則可言。  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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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

114 年勞裁字第 04 號案 

申 請 人 ： 嘉基體系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關係企業工會 

設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539 號 

代 表 人 ： 陳宏 

住 嘉義市 

代 理 人 ： 

 

蔡尚宏律師 

設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366 號 6 樓之 1 

相 對 人 ：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

設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539 號 

代 表 人 ： 陳煒 

住 嘉義市 

代 理 人 ： 張道周律師 

設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4 號 

林○○ 

住 嘉義市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（下1 

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下同）114 年 9 月 26 日詢問程序終結，並於同日作成2 

裁決決定如下： 3 

主   文 4 

申請人裁決之申請駁回。 5 

事實及理由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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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程序部分： 1 

一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 及 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法第 352 

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前項裁決3 

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4 

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。」同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基於5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裁決6 

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、第 40 條、第 41 條第 1 項、第 43 條7 

至第 47 條規定。」次按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4 條第 6 項規定：8 

「裁決當事人就同一爭議事件達成和解或經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成9 

立者，裁決委員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。」 10 

二、 申請人主張與相對人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開始進行第 1 次團體協11 

約之協商（下稱團體協商）（申證 4），並於團體協商提出調薪 6.5%12 

之方案，相對人則提出對應版本為調整員工月基薪 1%，若年度稅13 

前損益低於 3%時，月基薪總額減半調整之對應方案（申證 4），14 

雙方對於調薪問題經歷多次團體協商，迄今仍無法達成共識，縱15 

使申請人就調薪方案已有變更或退讓，相對人仍堅持其初次版本16 

而不願調整；惟相對人另一方面又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向外科麻17 

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宣布，將於 113 年 12 月 2718 

日調高薪資，增加每月可領取且性質屬於工資之週年津貼新臺幣19 

（下同）2,250 元。申請人因此於 114 年 1 月 23 日提出本件裁決20 

申請，主張相對人於 113 年 12 月 27 日調整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21 

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週年津貼 3 年限制之行為，係為弱化工會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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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活動之行為，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1 

行為。經核，申請人工會本件申請之期間尚未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 

39 條第 2 項規定之 90 日法定期間，其申請裁決之程序自於法無3 

違，應予核准之。 4 

三、 又申請人提起本件裁決之原請求裁決事項為「確認相對人 113 年5 

12 月 28 日實施調整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6 

薪資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」7 

嗣於本件 114 年 6 月 12 日調查會議時，更正為「確認相對人 1138 

年 12 月 27 日實施調整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9 

師薪資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10 

為。」核其更正後之裁決事項，僅是更正相對人實施週年津貼 3 年11 

限制調整之日期，且該更正後之日期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，是以申12 

請人更正本件請求裁決事項，程序於法即無不符，故准許之。 13 

貳、 實體部分： 14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： 15 

(一) 本件事實 16 

1. 申請人為提高會員勞動條件，並為反應醫療人員低薪情況，因此17 

於 112 年 12 月間團體協商提出調薪 6.5%之方案，相對人提出18 

對應版本為調整員工（不含醫師、計畫案人員、醫師及科部自聘19 

人員）月基薪 1%；若年度稅前損益低於 3%時，月基薪總額減20 

半調整（申證 4，團體協約草案法人版第 14條、工會版第 17條）。21 

因雙方對於調薪幅度並無共識，故雙方於 112 年 12 月 1 日僅針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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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調薪問題進行團體協商（申證 5），申請人會議後於 112 年 121 

月 6 日提供申請人修改調整後之調薪辦法（申證 6），雙方後續2 

暫時擱置爭議，先進行調薪以外之團體協約條文協商討論。然而3 

相對人就調薪方案，自始至終堅持其第 1 次提出之版本，不願4 

協商讓步。雙方雖曾分別於第 2、3、6、8、10 及 11 次團體協商5 

會議討論調薪問題（申證 7），申請人亦有變更或退讓，更於 1136 

年 1 月 18 日協商時提出調薪 1,000 元之卑微提議（申證 7），惟7 

相對人仍堅持其版本而不願調整。 8 

2. 豈料，相對人竟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由人資長至科室，向外科9 

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宣布將於 113年 12月 2710 

日調高薪資，增加每月可領取且性質屬於工資之週年津貼 2,25011 

元，相對人一方面於雙方團體協商就調薪議題始終堅持其方案12 

而完全不願退讓，一方面卻對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13 

專科護理師片面調薪，顯然係不欲申請人於團體協商取得成果，14 

係為弱化工會組織活動之行為。 15 

(二) 相對人 113 年 12 月 27 日實施調整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16 

及準專科護理師薪資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17 

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8 

1. 相對人於 113 年 12 月 27 日所增加 2,250 元之週年津貼，乃係每19 

月以固定金額發放，並且會列入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20 

準專科護理師之加班費計算基礎，故其性質顯屬工資，且相對人21 

亦會將週年津貼計入每月基薪並以此為基準發放年終獎金（申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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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8）。又相對人另於 114 年 1 月 20 日宣布發放每月 2,000 元職1 

場獎勵金（申證 10）。 2 

2. 相對人於團體協商調薪期間，竟單方就麻醉專科護理師及準專3 

科護理師調整薪資；依相對人所提之簽呈（相證 6），可知院方4 

督導原本只有就夜班津貼提出建議，惟之後卻於相對人團體協5 

商代表林○○人資長之授意下而調整薪資；甚至嗣後，相對人又6 

單方再度於 114 年 1 月 20 日宣布發放職場獎勵金。換言之，相7 

對人除了先就單一科別人員調整薪資外，復於全體實施調薪，相8 

對人顯然具有弱化工會組織活動之意圖及行為。 9 

3. 相對人先於團體協商過程堅持其調薪版本未曾讓步，另一方面10 

卻又於雙方團體協商陷入膠著時，私下對員工實施加薪，顯違反11 

團體協約法之誠實信用原則，其意在於削弱工會協商代表性之12 

目的實不言可喻。因此，相對人 113 年 12 月 27 日實施調整外13 

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薪資之行為，已構成14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5 

(三) 相對人雖辯稱此舉是為使專科護理師薪資一致、避免差別待遇16 

云云，惟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2 條早已於 109 年 9 月17 

26 日就已新增麻醉科，相對人卻是於 113 年間雙方尚在團體協18 

商期間，單方調整麻醉科護理師週年津貼 3 年限制，此於時間19 

脈絡上顯然具有打壓工會動機。且雙方於 112 年 12 月 1 日進行20 

第 3 次團體協商時（申證 4），相對人有提出想於協商期間先就21 

「特定職類執行薪資調整」，而此文義上即應包括本件專科護理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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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之薪資調整，當時申請人已回應表示，如果相對人想在協商期1 

間先就特定職類進行調薪，要請相對人提供該職類之薪資調整2 

說明供參考，惟相對人卻不顧申請人之意見，仍逕為進行本件之3 

調薪。 4 

(四) 又相對人稱團體協商對象為全員一致性調薪，而雙方於團體協5 

商會議提到之精準調薪，則是針對面臨招募不易或薪資低於市6 

場行情之特定職類，與本件是針對已取得麻醉科專科護理師執7 

照但年資未滿 3 年之護理師調整週年津貼 3 年限制之狀況完全8 

不同（114 年 7 月 9 日第 1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2 頁第 3 至 8 行），9 

然而相對人所稱精準調薪之定義不明，亦於團體協商時未曾有10 

說明，且按以常情就文字上來看，所謂「精準」應指特定人員而11 

非相對人所稱全體適用。針對精準調薪之定義，相對人雖稱是以12 

身分資格有無改變作為標準，未改變身分資格而調整薪資，即屬13 

精準調薪，反之則非精準調薪云云（114 年 7 月 9 日第 1 次調查14 

會議紀錄第 2 頁第 12 至 18 行），惟查相對人此定義實屬不明15 

且與常情不符，因專科護理師仍是護理師，身分根本並無變更，16 

相對人所辯根本毫無道理。因此，整體脈絡來看，相對人在雙方17 

協商團體協約過程中，於已知雙方就調薪問題無法達成共識之18 

情形下，仍作出本件調整薪資之決定，應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19 

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0 

(五) 尤甚者，本件重點應在於團體協商期間雇主單方面為員工加薪，21 

是否有削弱工會協商能力，無論相對人麻醉科人員係以何名義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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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薪。因相對人從未與申請人協商，也未曾於團體協商時有過討1 

論，而雙方於團體協商之調薪討論，本就可包括各職類之精準調2 

薪，並非僅是底薪之增加幅度而已。相對人雖辯稱受影響者僅有3 

8 位人員，然就 8 位有受到影響為不爭之事實，不能因僅有 8 位4 

而認為相對人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否則無疑允許雇主個別且5 

分階段打擊工會協商能力。 6 

(六) 請求裁決事項： 7 

確認相對人 113 年 12 月 27 日實施調整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8 

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薪資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9 

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0 

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11 

(一) 相對人調整週年津貼，係依據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之法12 

規修正及麻醉技術組主管請求而調整薪資結構，非屬調高薪資，13 

並無不當之目的或針對性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14 

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5 

1. 衛生福利部於 109 年 9 月 26 日以衛部照字第 1091561294 號令16 

修正「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 2 條等條文前，修正前第17 

2 條規定專科護理師之分科僅有內科及外科，內科又分有精神科18 

組、兒科組，外科則分有婦產科組；而修正後第 2 條則分為內19 

科、精神科、兒科、外科、婦產科、麻醉科等分科（相證 1）。20 

意即修正前之專科為內科、精神科、兒科、外科、婦產科等 5 個21 

專科，修正後則增加麻醉科。而相對人之週年津貼，係依「週年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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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貼核發辦法」發放，員工任職滿 1 年發給 1000 元，滿 2 年加1 

給 750 元，滿 3 年再加給 500 元，自任職第 4 年起每月累計發2 

給週年津貼 2,250 元（相證 2）。 3 

2. 但相對人為鼓勵護理師受訓取得專科護理師證書，及鼓勵專科4 

護理師（分為專科護理師、準專科護理師）留任，內科專科護理5 

師及準專科護理師自 102 年起即每月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（相6 

證 3），其他科之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則自 105 年 5 月份7 

起每月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。換言之，此類人員，不論專科護8 

理師或準專科護理師，不受「週年津貼核發辦法」關於任職滿 39 

年者始累計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之限制（相證 4）。 10 

3. 因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2 條修正前，麻醉科並非專科，11 

故麻醉技術組護理師之職稱為「護理師」，其薪資結構則仍依「週12 

年津貼核發辦法」任職滿 3年者，週年津貼每月累計達 2,250元。13 

至於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2 條修正後，相對人於 11214 

年10月9日因應麻醉技術組主管所請，將麻醉技術組護理師中，15 

已領有麻醉科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之職稱改為「專科護理師」，受16 

訓中、準備甄審、待取得麻醉科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之職稱則維持17 

「護理師」之職稱（相證 5）。 18 

4. 而因麻醉技術組護理師已領有麻醉科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之職稱19 

已改為專科護理師，則薪資結構理應比照其他科別專科護理師，20 

是相對人於其專科護理師組督導於 113 年 11 月 13 日以簽呈方21 

式申請「麻醉科專科護理師的夜班津貼比照五分科之夜班津貼」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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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即將麻醉科專科護理師之薪資結構調整與外科專科護理師1 

一致，並指派人資長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前往麻醉技術組說明2 

（相證 6）。換言之，麻醉科專科護理師任職已滿 3 年者，原本3 

就是已依「週年津貼核給辦法」每月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，沒4 

有異動；只有任職未滿 3 年者，包括任職未滿 3 年專科護理師5 

（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）、受訓中、準備甄審、待取得專科護理6 

師證書之護理師，亦每月補足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。相對人此7 

調整薪資結構之目的，係為使所有專科護理師之薪資結構一致，8 

至為明確。 9 

5. 申請人主張「相對人竟於 113 年 11 月 28 日由人資長至科室向10 

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宣布將於 113 年 1211 

月 28 日調高薪資」等情，其中「113 年 11 月 28 日」應為「11312 

年 11 月 29 日」之誤；「113 年 12 月 28 日」應為「113 年 12 月13 

27 日」之誤。又相對人並未調高薪資，僅有調整薪資結構，而14 

薪資結構調整之對象僅有麻醉科任職未滿 3 年之專科護理師、15 

受訓中、準備甄審、待取得專科護理師證書之護理師而已，至於16 

任職已滿 3 年之專科護理師，因調整前後都是發給每月 2,250 元17 

之週年津貼，無任何影響，均已如前所述，故無論是否為申請人18 

會員，相對人均是一視同仁，並無申請人所述之調高薪資。 19 

6. 又上開薪資結構調整時，相對人麻醉技術組當時適用專科護理20 

師薪資結構之護理師（即專科及準專科護理師）共有 42 人，出21 

具書面同意上開薪資結構調整人數為 42 人，若以申請人會員或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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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申請人會員區分，申請人會員 22 人、非申請人會員 20 人。1 

而麻醉技術組適用專科護理師薪資結構且有異動調整者，其中2 

申請人會員 1 人、非申請人會員 7 人。觀諸申請人工會會員人3 

數高達 1,440 人，顯然上開薪資結構調整影響之人數，與申請人4 

會員人數之比例極為懸殊，殊難想像如何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5 

申請人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。 6 

7. 綜前所述，相對人調整薪資結構之行為，是依據規定發放津貼，7 

並非調高薪資；且該薪資結構調整措施是因應法規修正及麻醉8 

技術組主管請求而進行，無論對象是否為申請人會員，均一視同9 

仁，未針對申請人會員有任何差別待遇，無不當之目的或針對性，10 

並無濫用權限，自無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與認識，而無不當影響、11 

妨礙或限制申請人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之動機及效果可言。 12 

(二) 申請人又稱調整薪資結構依簽呈（相證 6），外科督導原本僅就夜13 

班津貼提出調整，係相對人團體協商代表林○○授意調整薪資云14 

云，惟查，麻醉技術組護理師與病房護理師之薪資結構本有存在15 

差異，麻醉專科護理師與其他五分科專科護理師之薪資結構也不16 

相同，而其他五分科專科護理師間之薪資結構亦各有差異，而雖17 

然麻醉技術組護理師與外科專科護理師之薪資結構不同，但兩者18 

總薪資之金額是相同的；因此，當專科護理師督導提出調整麻醉19 

技術組同仁夜班津貼之需求時（比照五分科專科護理師夜班津貼20 

標準），相對人為維持整體薪資結構之一致性，避免出現薪資架21 

構僅適用麻醉護理師，夜班津貼卻適用五分科專科護理師之情況，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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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人因此才提出麻醉專科護理師之薪資結構應調整為與外科1 

專科護理師相同，因而做出本件調整薪資結構之決定（相證 6）。2 

是以，可知本件薪資結構調整，旨在使所有專科護理師適用相同3 

薪資結構，避免差別待遇，更是在人資長至單位溝通說明後，取4 

得麻醉技術組專科及準專科護理師全體同意，足見相對人通盤調5 

整薪資結構之合理性及正當性，故申請人所謂是相對人擅自調整6 

薪資結構之說法，顯不成立。 7 

(三) 又相對人依據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之法規修正及麻醉技8 

術組主管請求而調整薪資結構一事，並未經申請人依團體協約9 

法提出協商，故不在兩造團體協商範圍內，相對人對此即無協商10 

義務，自無違反團體協約法之誠實信用協商原則： 11 

1. 申請人另謂相對人於團體協商中堅持其調薪版本未曾讓步，另12 

一方面於雙方協商進入膠著時，私下對員工實施加薪等情，主張13 

相對人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1項之誠實信用協商義務云云。14 

然而，申請人所謂調高薪資，實際上是相對人依據「專科護理師15 

分科及甄審辦法」法規修正及麻醉技術組主管請求而調整薪資16 

結構，業已敘明如前，故申請人稱相對人於團體協商過程中，逕17 

自調高薪資而有違團體協約法之誠實信用協商原則，已有錯誤。 18 

2. 查，雙方並無就「專科護理師薪資結構一致之事應先與申請人協19 

商」有所約定，過去所簽訂之 2 次團體協約，與薪資相關部分，20 

為 107 年 12 月 28 日之團體協約第 16 條及第 17 條（相證 7）、21 

109 年 10 月 20 日之團體協約第 16 條（相證 8）等條文，均無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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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專科護理師薪資結構一致之相關事項。又依申請人所提出之1 

113 年 10 月 13 日團體協商會議紀錄（申證 4），申請人團體協2 

約草案第 17 條亦僅記載「甲方自 2023 年 10 月起，為乙方會員3 

調薪 6.5%」，至於 113 年 12 月 1 日團體協商會議紀錄（申證 5）、4 

112 年 12 月 6 日調薪辦法（申證 6）與團體協商第 2、3、6、8、5 

10、11 次會議紀錄（申證 7），亦無提及專科護理師薪資結構一6 

致之事項。因此，相對人專科護理師薪資結構一致之事項，確實7 

不在雙方團體協商範圍內，則相對人調整專科護理師薪資結構，8 

使全體趨於一致，自無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誠實信用9 

協商原則。 10 

(四) 申請人稱無論麻醉科人員因為什麼名義加薪，加薪就是加薪云11 

云，然而本件純為讓已取得麻醉專科護理師資格之護理師，能夠12 

適用麻醉專科護理師之薪資結構，使其原本護理師之薪資項目13 

及金額，都能依專科護理師之薪資項目及金額而為調整。亦即，14 

係因「專科護理師」資格變動之緣故，適用不同之薪資項目及金15 

額，一如公務機關中，未從事主管職務或特殊專業者，無法領取16 

主管加給或專業加給，從事主管職務或特殊專業者，始得領取主17 

管加給或專業加給。相對人所為完全不是加薪，申請人卻一再稱18 

此為加薪云云，根本指鹿為馬。 19 

(五) 又申請人稱團體協約之調薪討論，本即可包括各職類之精準調20 

薪，而非僅是底薪之增加幅度云云，惟查，申請人所提出之申證21 

4 及申證 7 雙方團體協商會議紀錄，均係針對申請人會員或所有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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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為對象，並非各職類之精準調薪，顯見申請人就各職類之精1 

準調薪，根本未提出協商。至於 112 年 12 月 6 日申請人調薪辦2 

法（申證 6），申請人更是未曾提出於團體協商會議作為方案，3 

倘若申請人有提出於協商會議，則於 112 年 12 月 6 日後之團體4 

協商會議紀錄所列申請人調薪方案即應為該方案，始合情理。惟5 

事實上，從 113 年 1 月 18 日至 113 年 5 月 2 日，雙方歷經第 6、6 

8、10 及 11 等多次團體協商會議，申請人之調薪方案均非申證7 

6 之方案。 8 

(六) 至於申請人所提 114 年 1 月 20 日所發放職場獎勵金每月 2,0009 

元一節，本件裁決標的僅有上開薪資結構調整事實，並未及於職10 

場獎勵金，故職場獎勵金與本件裁決範圍無關，又職場獎勵金屬11 

獎金性質，並非工資，申請人將之比擬為工資，亦屬錯誤。 12 

(七) 答辯聲明： 13 

申請人之請求駁回。 14 

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15 

(一) 申請人於 112 年 10 月間第 1 次團體協商時，提出調薪 6.5%之16 

方案，相對人提出對應版本為調整員工（不含醫師、計畫案人員、17 

醫師及科部自聘人員）月基薪 1%；若年度稅前損益低於 3%時，18 

月基薪總額減半調整（申證 4，團協草案法人版第 14 條、工會19 

版第 17 條）。 20 

(二) 其後雙方進行多次團體協商會議討論調薪問題（申證 7），均無21 

共識。申請人復於 113 年 1 月 18 日第 11 次協商時提出修正調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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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幅度為每人 1,000 元之提議（申證 7），相對人未同意。 1 

(三) 「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 2 條於 109 年 9 月 26 日修2 

正，專科護理師之分科為內科、精神科、兒科、外科、婦產科及3 

麻醉科（相證 1） 4 

(四) 相對人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向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5 

專科護理師宣布，自 113 年 12 月 27 日起調整週年津貼，使任6 

職未滿 3 年之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（包括受訓中、準備7 

甄審、待取得專科護理師證書之護理師）每月均發給 2,250 元之8 

週年津貼，不受服務需滿 3 年之限制。 9 

(五) 申請人與相對人間關於調薪之爭議，由申請人提起仲裁，現由仲10 

裁庭審理中。 11 

四、 本案爭點： 12 

相對人於 113 年 12 月 27 日調整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13 

專科護理師週年津貼不受服務滿 3 年限制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14 

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15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16 

(一)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，在於避免雇主以其17 

經濟優勢的地位，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議18 

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並能快速回19 

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。因此，與司法救濟相較，不當勞動行20 

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，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外，在判斷上更應以21 

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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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目的為核心，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1 

回復其權利。基此，判斷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2 

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時，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客觀事實之一切3 

情況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依據；至於4 

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，不以故意者為限，只要行5 

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。又 99 年 6 月 23 日修正6 

公布之工會法，係參考美國、日本之立法例，導入不當勞動行為7 

禁止之制度，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「雇主或代表雇8 

主行使管理權之人，不得為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9 

組織或活動之行為，即日本所稱之支配介入行為。且「該禁止支10 

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，雇主之主觀11 

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，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12 

行為之存在，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，不需再個別證明雇13 

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。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僅以客14 

觀之事實作為要件，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、第 3 款、第 4 款以15 

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16 

明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 號及 106 年度判字第17 

222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。 18 

(二) 申請人主張為提高會員勞動條件，並為反應醫療人員低薪情況，19 

因此於 112 年 10 月間開始之團體協商提出調薪 6.5%之方案，20 

相對人提出對應版本為調整員工（不含醫師、計畫案人員、醫師21 

及科部自聘人員）月基薪 1%；若年度稅前損益低於 3%時，月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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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薪總額減半調整（申證 4，團協草案法人版第 14 條、工會版1 

第 17 條）。因嗣後歷經 10 次之團體協商，雙方對於調薪幅度並2 

無共識，期間申請人於 112 年 12 月 1 日第 3 次團體協商後之3 

112 年 12 月 6 日，提出申請人版之調薪方案，然而相對人自始4 

至終堅持其第 1 次提出之版本，不願讓步。雙方雖曾分別於第5 

2、3、6、8 及 10 次團體協商會議討論調薪問題（申證 7），申請6 

人亦有變更及退讓，更於 113 年 1 月 18 日協商時提出每人月薪7 

調薪 1,000 元之提議（申證 7），惟相對人仍堅持其版本而無共8 

識。豈料，相對人竟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由人資長至科室，向9 

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宣布將於 113 年 1210 

月 27 日調高薪資，增加每人每月可領取且性質屬於工資之週年11 

津貼 2,250 元，相對人一方面於雙方團體協約就調薪議題始終堅12 

持其方案而完全不願退讓，一方面卻對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13 

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片面調薪，顯係不欲申請人於團體協商取14 

得成果，係為弱化工會組織活動之目的而為，自構成工會法第 3515 

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 16 

相對人則以：1、「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 2 條修正前規17 

定，專科護理師之分科僅有內科及外科，內科又分有精神科組、18 

兒科組，外科則分有婦產科組；而衛生福利部於 109 年 9 月 2619 

日修正後第 2 條則分為內科、精神科、兒科、外科、婦產科、麻20 

醉科等分科（相證 1），亦即修正後增加麻醉科。而相對人之週21 

年津貼，係依「週年津貼核發辦法」發放，員工任職滿 1 年發給22 



第18頁，共26頁 

1,000 元，滿 2 年加給 750 元，滿 3 年再加給 500 元，自任職第1 

4 年起每月累計發給週年津貼 2,250 元（相證 2）。2、相對人為2 

鼓勵護理師受訓取得專科護理師證書，及鼓勵專科護理師（分為3 

專科護理師、準專科護理師）留任，內科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4 

理師自 102 年起即每月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（相證 3），其他5 

科之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則自 105 年 5 月份起每月發給6 

2,250 元週年津貼。換言之，不論專科護理師或準專科護理師，7 

不受「週年津貼核發辦法」關於任職滿 3 年者始累計發給 2,2508 

元週年津貼之限制（相證 4）。3、因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9 

第 2 條修正前，麻醉科並非專科，故麻醉技術組護理師之職稱10 

為「護理師」，其薪資結構則仍依「週年津貼核發辦法」規定。11 

嗣相對人於 112 年 10 月 9 日因應麻醉技術組主管之簽呈所請，12 

經討論後，將麻醉技術組護理師中，已領有麻醉科專科護理師證13 

書者之職稱改為「專科護理師」，至於受訓中、準備甄審、待取14 

得麻醉科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之職稱則職稱改為「準專科護理師」15 

（相證 5）而因麻醉技術組護理師已領有麻醉科專科護理師證書16 

者之職稱已改為專科護理師，故其薪資結構亦應比照其他科別17 

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，週年津貼亦應比照其他科別專科18 

護理師，不論年資是否滿 3 年，一律發給 2,250 元。故相對人人19 

資長與麻醉技術組同仁討論並獲全體同意後，於 113 年 12 月 2720 

日實施調整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之週年21 

津貼一律為 2,250 元，不受 3 年之限制。又因週年津貼非屬工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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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，自無所謂於團體協商中針對部分員工為調薪可言；再者，雙1 

方之團體協商申請人關於調薪之主張，係會員或全體員工每人2 

應調薪之比例或金額，並不包含本件之週年津貼在內，自無所謂3 

相對人因不誠信協商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4 

勞動行為等語資以抗辯。 5 

(三) 相對人於 113 年 12 月 27 日調整發放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6 

師及準專科護理師週年津貼每月 2,250 元，不受「週年津貼核發7 

辦法」任職需滿 3 年累計發給限制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8 

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9 

1. 本件首須審酌者為，相對人自 113 年 12 月 27 日起，對外科麻10 

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每人每月發放 2,250 元週11 

年津貼，而不受原先需任職滿 3 年累計發給限制之行為，是否12 

屬於在團體協商（包含會員及全體員工調薪）期間，故意針對麻13 

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為調薪，而意圖弱化工會14 

組織及活動之行為？經查： 15 

（1） 依相對人 105 年 4 月 27 日醫院會議記錄之議題三「專科護16 

理師轉任核薪原則標準（週年津貼）討論」，事由說明載為：17 

「103.03.30 核心醫療主管會議通過核薪轉調原則為護理部18 

人員轉任專師組應核給週年津貼」、共識決議為：「1.從院內19 

轉任的人員，週年津貼自 105年 5月份起核給週年津貼 2,25020 

元。2.新進人員有 NP（指專科護理師）具專師執照者，自到21 

職日起核給週年津貼 2,250 元。」此有上開會議記錄（相證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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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第 1 頁反面）可稽；因斯時尚無麻醉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1 

科護理師之職稱，故相對人醫院包括內、外科等 5 科之專科2 

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，自 105 年 5 月起即每月領取 2,2503 

元週年津貼。換言之，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，不受「週4 

年津貼核發辦法」關於任職滿 3 年者始累計發給 2,250 元週5 

年津貼限制之事實，為雙方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 6 

（2） 又「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於 109 年 9 月 26 日修正7 

第 2 條，增加「麻醉專科護理師」之設置後，相對人麻醉技8 

術組於 112 年 9 月 15 日亦簽呈申請將麻醉技術師已考取「麻9 

醉組專科護理師」執照者，更改職稱為「麻醉組專科護理師」，10 

經相對人醫院批准在案（相證 5）。嗣於 113 年 11 月 13 日相11 

對人醫院之 NP 外科督導陳金鳳以簽呈主旨為：「擬申請麻醉12 

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夜班津貼比照五科專門護理師之夜班津13 

貼」，人力資源部張寶方小組長之簽核意見為：「一、本案建14 

議除麻醉專科護理師在原薪資總額不變下，薪資調整結構與15 

外科專科護理師一致。同意薪資架構調整者夜班費亦可比照16 

五大科專科護理師…」、林慧珍人資長簽核意見為：「擬同意17 

張寶方小組長之簽核意見，人資 113/11/29 前往麻醉技術組18 

說明，麻醉專師之薪資架構應比照外科專師，以及夜班費計19 

算比照五分科專師計算之影響…目前針對麻醉技術組同仁20 

之薪資已逐一進行比對，並將逐一進行個別說明，建議薪資21 

架構自 113/12 生效，夜班費自 113/11 生效…」其簽核意見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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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相對人院長批准同意，有相對人 113 年 11 月 13 日之一般1 

簽呈（相證 6）可稽。而由上開簽呈內容可知，雖簽呈原先2 

之主題是申請麻醉專科護理師之夜間津貼，惟人力資源部及3 

人資長之意見係著重在麻醉專科護理師應與其薪資結構相4 

同之外科專科護理師一致，為維持兩者薪資結構之一致性，5 

故簽核意見均係提議應先調整麻醉專科護理師之薪資架構，6 

使其與外科一致，其意見經相對人院長核准（申證 5），又相7 

對人醫院其他五分科具專科護理師（含準專科護理師）執照8 

者，均不受「週年津貼核發辦法」關於任職滿 3 年者始累計9 

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之限制，已如前述；故上開簽呈經核10 

准後，經相對人人資長溝通說明，並得到全體麻醉專科護理11 

師的書面同意後，相對人乃公布麻醉專科護理師及準麻醉專12 

科護理師之薪資結構調整於 113 年 12 月生效，夜班津貼計13 

算標準於 113 年 11 月生效，上開事實均為申請人所不爭執。14 

是相對人之麻醉專科護理師及準麻醉組專科護理師，自 11315 

年 12 月 27 日起，不論任職滿 3 年與否，均每月發給 2,25016 

元週年津貼，不受「週年津貼核發辦法」限制之事實，亦堪17 

信為真實。 18 

（3） 申請人對此則主張，相對人上開行為，已違反誠信協商原則19 

而構成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惟查，申請人於 11220 

年 10 月 16 日第 1 次團體協商時，所提出之最初版本第 1721 

條係「甲方（指相對人）自 2023 年 10 月起為乙方（指申請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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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）會員調薪 6.5％」（申證 2 及 4 第 2 頁）、於 113 年 1 月1 

18 日第 6 次協商會議時，工會版第 17 條改為「甲方依團體2 

協約調薪辦法每年調整員工的基薪 2％…」（申證 7 第 6 次3 

協商會議紀錄）、於 113 年 2 月 23 日第 8 次協商會議時第 154 

條改為「甲方依團體協約之約定於 113年調整員工的月基薪，5 

每月加薪 1,000 元，其中 600 元加在伙食津貼項目」（申證 76 

第 8 次協商會議紀錄）、於 113 年 4 月 10 日第 10 次協商會7 

議時所提出之調薪方案維持第 8 次協商時所提出之方案（申8 

證 7 第 10 次協商會議紀錄），有上開會議記錄在卷可稽。依9 

上可知，雙方團體協商中申請人關於調薪之主張，均係針對10 

申請人會員或所有員工為對象，並未對單一或多數職類為調11 

薪之請求，更未涉及專科護理師週年津貼 3 年累計發給之限12 

制，足認申請人於團體協商關於調薪部分，自始即係以申請13 

人會員或所有員工為對象，並未包括專科護理師之週年津貼14 

在內。再參諸申請人亦不爭執相對人所稱全院員工約 2,90015 

人左右，而因相對人取消麻醉專科護理師（含準麻醉專科護16 

理師）須任職滿 3 年始能領取 2,250 元週年津貼之限制後，17 

因此可領得週年津貼 2,250 元之人數為 8 人、其中 1 人為工18 

會會員之事實，顯見因此部分調整而受影響之人數輕微，實19 

與上開申請人團體協商關於調薪部分，多係針對申請人會員20 

或全體員工為對象有所不同。依此，既然申請人於團體協商21 

提出關於調薪部分，並未包括專科護理師週年津貼累計發給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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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3 年限制在內，則相對人縱於團體協商期間內，取消麻醉1 

專科護理師（含準麻醉專科護理師）任職須滿 3 年始能領取2 

2,250 元週年津貼之限制，即非屬本件團體協商關於調薪討3 

論之範圍，自無所謂違反誠信協商原則可言。而本件申請人4 

主張相對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支配介入之不5 

當勞動行為之事實，即係相對人於團體協商中未經協商即取6 

消麻醉專科護理師（含準麻醉專科護理師）任職須滿 3 年始7 

能領取 2,250 元週年津貼限制之行為，既然本會認相對人於8 

團體協商期間，固有取消麻醉專科護理師（含準麻醉專科護9 

理師）任職須滿 3年始能領取 2,250元週年津貼限制之行為，10 

並無違反誠信協商之情事，再依申請人之主張，亦無其他事11 

實足認相對人有所謂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活動之行12 

為，則申請人主張相對人之前述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13 

1 項第 5 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，即非可採。 14 

（4） 申請人另又主張相對人之麻醉專科護理師及準麻醉組專科15 

護理師之週年津貼，自 113 年 12 月 27 日起，不論任職滿 316 

年與否，均每月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，亦係屬團體協商之17 

「精準調薪」範圍內云云。經查，所謂「精準調薪」之文字，18 

係相對人於 112 年 12 月 1 日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中，就工19 

會版條文第15條、法人版第14條等關於調薪之條文討論時，20 

提出「礙於本條文之進度緩慢，醫院能否在協約簽定前，先21 

就特定職類執行薪資調整？」之意見，申請人回應「如醫院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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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於協商間就特定職類進行調薪，請醫院提供該職類之薪資1 

調整說明。」結論為「未有共識」（參申證 7 第 5 頁）；其後2 

於 113 年 4 月 10 日第 10 次協商會議中，相對人表示：20243 

年上半年薪資政策為「招募不易、與市場行情有落差之職類4 

作為精準調薪之主要族群」，申請人則強調在團體協商中做5 

精準調薪會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（申證 7 第 10 次協商會議紀6 

錄）。依上可知，雙方所稱之「精準調薪」，係指相對人對招7 

募不易、與市場行情有落差之職類做調薪，避免人員流失及8 

有遇缺補不上新進人員之情形而言。雖週年津貼之性質，固9 

有可能係工資之一部，然而本件係因衛生福利部於 109 年 910 

月 26 日修正「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 2 條後，專11 

科理師增加麻醉科，而相對人之麻醉專科護理師於調整前，12 

原是適用麻醉師之薪資結構，故為使麻醉專科護理師與薪資13 

結構相同之外科專科護理師一致，及與其餘五分科之專科護14 

理師相同，相對人乃調整麻醉專科護理師之薪資結構，並取15 

消麻醉專科護理師（含準專科麻醉護理師）關於「週年津貼16 

核發辦法」任職需滿 3 年者始累計發給 2,250 元週年津貼之17 

限制，此部分顯與前述雙方團體協商「精準調薪」係針對某18 

些職類之調薪不同。準此，相對人辯稱其調整麻醉組專科護19 

理師不受任職滿 3 年者始得領取 2,250 元週年津貼限制之行20 

為，與調薪無涉等語，應可採信。申請人此部分之主張，即21 

非可採。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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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綜上，足認相對人取消麻醉專科護理師（含準麻醉專科護理師）1 

年資須滿 3 年始累計發給週年津貼 2,250 元之限制之行為，並無2 

違反誠信協商原則之情事，亦無其他事實足認相對人有所謂不3 

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活動之行為，自不構成工會法第 354 

條第 1 項第 5 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5 

(四) 綜上所述，申請人團體協商關於調薪部分，均係針對申請人會員6 

或所有員工為對象，並無對於單一或多數職類為調薪，故相對人7 

辯稱其為使麻醉專科護理師與其薪資結構相同之外科專科護理8 

師一致，並與其他五分科之專科護理師相同，因此取消麻醉專科9 

護理師（含準麻醉專科護理師）任職須滿 3 年者始能每月領取10 

2,250 元週年津貼限制之行為，並非屬本件團體協商調薪討論之11 

範圍，自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支配介入之不當勞12 

動行為等語，堪以採信。準此，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113 年 1213 

月 27日調整外科麻醉技術組專科護理師及準專科護理師週年津14 

貼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，15 

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16 

六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後對本17 

裁決決定之結論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18 

七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 條19 

第 1 項、第 51 條第 1 項，裁決如主文。 20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

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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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決委員 張詠善 

 李瑞敏 

 傅柏翔 

 侯岳宏 

 蔡正廷 

 徐婉寧 

 林俊宏 

 邱羽凡 

 林垕君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2 6 日 1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部為2 

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3 

等行政訴訟庭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4 


